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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司法界在处理“法庭上的高校”争议的 历 史 中，发 展 出 了“学 术 尊 重”原 则，据 此 对 高 校 的 学 术

自由提供保障。而在实际的司法审查中，“学术尊重”原 则 却 不 断 遭 受 质 疑，司 法 机 关 常 常 陷 入 两 难 困 境：如 何

平衡学术自由权利在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和教师个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近年来引

起美国社会关注的一例学术纠纷案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从而帮 助 辨 识 法 院 在 处 理 上 述 关 系 时 的 态 度 立 场 和

价值取向，准确把握学术尊重、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三者的关系和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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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高校的学术纠纷案件涉及到高校和教师或者学生的权利博弈，在处理“法庭上的高校”争议历史

中，司法机关逐渐发展出了“学术尊重”原则，即尽可能地尊重高校在教师雇佣、学术研究以及学生录取等

学术事务方面做出的决议，这一原则无疑是对大学学术自治权力的绝对认同。学术自由既然赋予了高校

学术自治的特权，在实践中，当这项特权与教师个体的学术自由发生冲突时，司法机关该如何处理两者的

关系，又该如何掌控司法介入的限度？时至今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司法尊重的复杂关系使得司法机

关就司法保护对象和司法审查的范围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这一悬而未决的议题往往使司法审查陷入两

难困境，增加了案件审判的难度和复杂性。因此，厘清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司法尊重三者的关系对于司

法机关在处理高校学术纠纷案中正确掌握司法介入的限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自由起源于中世纪大学自治的思想，最初体现为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自组织机构在教学研究中不

受教会和政府的控制。这种理念漂洋过海至美国大学，与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相结合时，又被赋予了另

外一层含义，即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研究中享有自由探究的个体权利。①

在美国，学术自由包含了这两层含义：首先，以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主体，保护大学的学术自治，抵制学

术共同体外部力量的干预，比如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因素；其次，以教师或学生为主体，保护教师的言论、

第３７卷第３期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研 　 究 　Ｖｏｌ．３７，Ｎｏ．３
２　０　１　６年５月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　０　１　６



教学自由或学生的学习自由等，抵制学术共同体内部力量的干预，比如作为大学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

和其他权力机构以及一些学者群体（教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随着联邦和州政府拨款的削减，在财政

紧缩的环境中大学采取的直接措施就是加强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方式，来自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对学术自由

的干预日益增多。①

司法尊重正是应大学自治的要求而生。为了保证大学应有的学术自治空间，法院在实际审查中对大

学的学术事务保持必要的抑制和谦让，以保障高校的学术自由和促进高校的自主发展。然而，正是由于

司法尊重对大学自治的倾向性保护，即以大学这一主体所实施的行为作为尊重的主要对象时，它对于大

学中教师个体权利问题的介入往往是消极的，这又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它在处理大学内部学术纠纷过程

中司法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削弱了教师个体维护学术自由权益的能力。

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此类案件的研究基本囿于文献综述的形式，鲜有对所涉案件相关文本做微观的话语分

析。２０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使得以语言学为视角的话语分析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应用

上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话语分析就是透过语言的形式和内容，揭示语言生成的意义和社会背

景以及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法官是机构权力的化身，研究司法判决文书中法官使用的语言

技巧和策略，可以再现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更全面地向读者展现和还原法官解决案件冲突的逻辑思路。

鉴于此，话语分析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此类案件的解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分析理路。

本文以近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较为关注的一例学术纠纷案的判决书②为研究对象，试从词汇和语篇

层面对文本做较为系统的描写和分析，帮助读者从字里行间去理解法官使其推理论证过程合理化和合法

化的策略，辨识法院在处理高校和教师学术自由权利冲突时的态度立场和价值取向，准确把握学术尊重

和学术自由的意涵，并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德保罗大学学术纠纷案梗概③

（一）案件的基本脉络

２０１０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德保罗大学的哲学系教师戈斯瓦米向学校提交了终身教职的申请。结果，

她的申请在系里以１１票反对，７票赞成，１票弃权而被拒。反对者认为戈斯瓦米的学术研究缺乏概念框

架和连贯性，没有达到申请终身教职的标准，因此不能胜任博士生的指导工作。

２０１２年，戈斯瓦米因为学校拒绝授予其终身教职而起诉学校，她认为该校在终身教职认定程序上存

在严重的种族、性别和国别歧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她提供了来自其他大学的六位同行专家评审的

证词。２０１４年４月４号，伊利诺伊北部地区法院法官杰佛里·科尔做出终审判决：戈斯瓦米提供的专家

证词和大学出于歧视而拒绝授予终身教职的理由无关。最终，戈斯瓦米败诉。

（二）本案的主要争议点

以本案判决书为中心文本，结合庭审备忘录、审判诉辨状以及后续媒体的报道，本文梳理了本案存在

的六个争议点。

第一，原告提供的专家证言是否具有可采性？原告的专家证言是否适用本案，是否能帮助法官了解

证据或者判定争议中的事实？法院认为，原告的举证责任不是要证明大学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对其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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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评定是错误和不公正的，而是要证明学校以学术不胜任作为借口和托辞，去实施所谓的被禁止的

故意歧视。也就是说，专家证言是否可以证明学校是出于歧视原因而拒绝授予终身教职？

第二，同事关系（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ｌｉｔｙ）作为德保罗大学教师终身教职的考核指标是否具有合理性？美国大学

普遍依据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个主要指标对教师的终身教职进行评估，而在德保罗大学，同事关系作

为社会服务的次级指标在教师年度考核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权重，成为评价教师的主要内容。２００５年该

校哲学系系主任伯明翰对原告的第一轮非正式评估中就曾指出同事关系不佳影响了她的年度考核。学

校对原告的终身教职评审报告中引述了系里一些同事的匿名投诉：她把每一次学术讨论都当做一次对不

同种族和性别同事的人身攻击，甚至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①

第三，德保罗大学的终身教职评审过程是否经得起正当程序审查？２０１２年美国《高等教育内参》专

门载文披露了德保罗大学在终身教职评审程序上的漏洞。首先，学校没有预先告知原告在通往终身教职

轨道上存在明显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其次，２００９年４月该校哲学系系主任伯明翰在没有通知全系

教师的情况下擅自召集组建临时评审小组对原告进行第三轮正式评审。再次，原告的评审材料需要经过

所在院系、大学人事委员会（ＣＰＣ）、大学教职晋升和评定委员会（ＵＢＰＴ）三个不同层级部门的审核，最终

校长决定是否采纳ＵＢＰＴ的建议。但是，原告始终未获得ＵＢＰＴ的评审报告。同时，校长坚决否认其最

终决定是基于ＵＢＰＴ的负面评价报告。最后，系评审小组以１１：７否决了原告的终身教职申请，无独有

偶，对原告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的都是白人教授，赞成票的都是少数族裔。②

第四，原告学术论文中大量专业术语的铺陈到底是哲学的学科本质要求还是术语的滥用？学校指控

原告学术论文中使用的专业术语都是脱离原文语境和社会背景的，以至于她的论文通文晦涩难懂。实际

上，现在的读者群更希望看到作者流畅缜密的论述思路，而非流于形式的专业术语的滥用。正如系里另

外一位教授对其作品的评价：“这不是写作问题，是思维问题，这是不可补救的。”原告辩称哲学的专业本

质就是用错综复杂的术语阐述复杂深奥的哲学问题。

第五，学者在不懂原著语言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译著把握原作的思想精髓？学校指控原告根本不

懂德语，而她的大部分观点来自于德国著名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的论著。事实上，西奥多·阿多诺的

英文译著一直以来颇受质疑，这当然也让人怀疑原告作品的学术价值了。但是，原告的专家证人 辩 称：

“据说西奥多·阿多诺的英文译著比他的德文原作更好理解”。

第六，学术评价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否存在客观统一的标准？比如，原告专家证人为了褒奖

她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个专业领域的巨大潜力和所做的贡献，大量使用诸如水平一流、观点原创、

发人深省、广泛涉猎、富有想象力、追求卓越、雄心勃勃、经验丰富、说理明晰、具有说服力等结论性的词。被

告对原告的批评诸如缺少哲学素养、学术观点不统一甚至学术能力不胜任等是否也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

四、对学术纠纷案判决书的话语分析

本文以该案的判决书作为文本，试从词汇和语篇两个层面来具体探讨法官如何使用话语策略解决本

案上述的争议点，进一步揭示文本背后隐藏的态度倾向和价值取向。

（一）词汇选择———评价理论的视角

在法律语篇中，法官的观点和态度必然通过语篇中的各种词汇体现出来，词汇的选择可以引导受众

朝着他预期的方向进行思维，在受众心理预设一个消极或者积极的形象，为后文的判决结果能得到受众

的认同和接受埋下伏笔。本文以评价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本案判决书的词汇选择，以期更好地理解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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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本所蕴含的人际意义。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以词汇和语

法为主的语言框架，是关于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

的各种方式。评价系统可分为三个子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① 评价系统中的三个主系统之间具有高

度一致性：只要介入事态就会有态度，只要有态度就会有级差，即不同强度的态度。反之亦然，级差指态

度的级差，不同强度的态度是不同程度的介入导致的结果。② 因此，本文虽只涉及介入和级差系统，但实

际上这两个系统又能体现态度资源的意义。

１．转述词

介入是用来衡量作者的声音和语篇中各种命题和主张的关系，由自言和借言来实现。自言排除对话

的可能性，评价通过个人的声音实现；借言是指多种声音共存，通过转述者介入他人话语和让步实现评

价。③ 带有感情色彩的转述动词表明说话者介入他人话语的程度较高，从而传达说话者对被转述者及其

话语的看法和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思想意识和态度观念。

韩礼德在《系统功能语法》中首先提出一些报道性的言语过程动词即转述动词，如ｉｎｓｉｓｔ（强调说）和

ｃｌａｉｍ（断言）承载了隐含的人际意义。④ 陈又进一步以《泰晤士报》５０篇报道为语料进行佐证，对比分析

其中转述动词的使用及其隐含的报道者对官方机构和政治人物的态度，将这些动词分为积极、消极和中

性三类，其中ｃｌａｉｍ和ｉｎｓｉｓｔ都属于含有消极语义韵的转述词。⑤ 卫乃兴在ＪＤＥＳＴ语料库中提取了１００
行词语索引发现，ｃｌａｉｍ表达“声称”之义时，多用于表述他人提出的观点，并暗含作者不同意该观点。⑥

在本案的判决书中，法官在转述原告话语时，选择了６个ｃｌａｉｍ 和２个ｉｎｓｉｓｔ来表达其对转述内容的

否定态度。

例１：Ｄｒ．Ｇｏｓｗａｍｉ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ｄｅｎｉｅｓ　ａｎｙ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这是在脚注３中原告转述被告的观点：原告坚决否认被告所声称的不适切观点（学术不胜任）。显

然，ｃｌａｉｍ在本文语境中是一个具有消极语义倾向的词。

例２：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ｅｒ　ｃｌａｉｍｓ，ｓｈｅ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ｓｉｘ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了六位同行专家的证词。在这里，法官传递了自己对专家证言的否

定态度，委婉地回答了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点：认为专家证言不具有可采信。

例３：Ｂｕｔ　Ｄｒ．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ａｔ“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ａｉｄ　ｏｆ．．．Ａｄｏｒｎｏ，ｔｈａｔ　ｈ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ｍｕｃｈ　ｃｌｅａ－

ｒｅｒ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ａｎ　ｉｎ　ｈｉｓ　ｎａｔｉｖｅ　Ｇｅｒｍａｎ……．
法院引述了原告专家证人施瓦茨的证言，通过ｃｌａｉｍ表达了一种完全不赞成的意见。首先，证人在

论述时用了“据说”，这是证人借言他人的观点，而非自己的观点，这绝不是一个专家证人在提供证词时所

应该使用的措辞。其二，要评价英文译著比德文原作更好理解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懂德文，要不然

就没有可比性，纯属证人主观见解。其三，称赞原告已经驾驭了西奥多·阿多诺的思想忽视了这样一个

现实：很多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原作的精华早已被蒸馏，无法完全保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打折扣。通过

转述动词ｃｌａｉｍ暗含的人际意义的传递，法院巧妙地回答了第五个争议点，即学者在不懂原著语言的情

况下是无法完全通过译著把握原作的思想精髓。

ｉｎｓｉｓｔ虽然在判决书中只出现了两次（包括名词形式ｉ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但可以反映法官明显的态度倾向。

·２１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１８－３１９．
王振华，马玉蕾．评价理论：魅力与困惑［Ｊ］．外语教学，２００７，（６）：１９．
王振华，路洋．“介入系统”嬗变 ［Ｊ］．外语学刊，２０１０，（３）：５４．
Ｍ．Ａ．Ｋ．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２ｎｄ　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９４），２５２．
Ｌ．Ｃｈｅ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ｘ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ｕｂ－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　Ｂｉ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４３（２００５）：４０．
翟萌，卫乃兴．学术文本语义韵研究：属性、特征与方法 ［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５）：１９．



例４：脚注７中，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Ｂａｉｌｅｙ　ａｎｄ　Ｄｒ．Ｓｃｈｗａｒｚ，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原告两位专家证人反复强调后殖民和批评女性主义理论中有一些体现学科特色的不易理解的专业

术语，而ｉ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这个词的使用则暗含了法院的观点：原告学术论文中大量专业术语的铺陈不是哲学的

学科本质要求，而是一种术语滥用。

例５：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Ｐａｕｌ＇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ｅｒ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在这个复合句中，通过ｉｎｓｉｓｔ这个词法院实际上推翻了原告坚持认为学术评价有客观衡量标准的这

一主张（大学对她的学术评价以及她所提供的专家证人的学术能力评价都是基于客观标准的），回答了第

六个争议点：法院认为大学学术评价在本质上必然是主观的，既然终身教职的评定存在固有的主观性，那

专家证人的证词也同样无法证明原告的学术水平。

２．让步从属连词

在评价理论中，让步也 是 介 入 系 统 中 的 一 个 借 言 资 源。让 步 具 有 对 话 性，这 种 对 话 性 具 有 反 预 期

（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的功能。言者 通 过 使 用 让 步，首 先 给 受 众 创 造 一 种 预 期，然 后 让 这 种 预 期 落 空。

法官在使用让步时，其逻辑思维并不是线性的，而这种非线性逻辑思维恰好被用来解决案件中的争端。①

在本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让步连接词是ａｌｔｈｏｕｇｈ，出现了五次。法官通过ａｌｔｈｏｕｇｈ引导的让步小

句前置，为读者创造了一种预期，并且有效监控这种预期，最后违反这种预期。这样，法官有效地使读者

介入到自己的论证之中，并且最后成功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因此，让步是一种有效的说服手段。

例６：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　ｉｎ　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ｉｓ．．．．．．．，．．．．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ｔｅｎｕｒｅ．．．ｕｐｈｉｌｌ　ｆｉｇｈ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ＥＥＯＣ　ｗａｓ　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ｃｏｕｒｔｓ　ｔｒｅａｄ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ｌｙ．．．．．．．
在第一句话中，首先法官用ａｌｔｈｏｕｇｈ引导的小句创设了一个预期，即法院在处理雇佣歧视案件中的标

准是一致的，具有公平性可言。然而，这位智慧的法官接下来却笔锋一转，说出了一个受众没有预料到的结

果，即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很难审查终身教职案件中学校存有歧视的动机，表明了法院对大学教职评审中歧

视纠纷案件的审查态度。因为几乎在过往的有关大学歧视纠纷的每一个案件中，学校找出非歧视性解释理

由是件相当容易的事情，而教师却很难举出优势证据证明学校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不可信的，真正的原因

在于歧视问题。②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案件的第一个争议点也有了答案：原告提供的专家证言是无法

证明学校是出于歧视原因而拒绝授予终身教职。正如弗兰德利法官在利伯曼诉甘特案③中所述：“去随

意推断大学在对待申请人上是否存在歧视是冒着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之特别关切权力④的危险。”

紧接着，法官又一次使用ａｌｔｈｏｕｇｈ引导的小句就法院的审查态度进一步展开论述。通过让步分句

前置，阐明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⑤中的观点：大学的学术自由并

不能确保教师在教职评审过程中提交的涉及性别和种族之类的敏感材料都是合理和受保护的，亦指大学

中有关教师职评中的歧视案件是时有发生的，按理说法院应该介入调查，而主句却违反了受众的正常预

·３１１·从学术纠纷案看司法的“学术尊重”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振华，曹元．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让步研究［Ｊ］．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４１．
内尔达·Ｈ·坎布朗－麦 凯 布 等．教 育 法 学：教 师 与 学 生 的 权 利［Ｍ］．江 雪 梅 等 译．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０．３４９．３５６．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ｖ．Ｇａｎｔ，６３０Ｆ．２ｄ６０，６７（２ｄＣｉｒ．１９８０）．
联邦最高法院在凯伊西安诉教育董事会案（Ｋｅｙｉｓｈｉａｎ　ｖ．Ｂｄ．ｏｆ　Ｒｅｇｅｎｔｓ，３８５Ｕ．Ｓ．５８９，６０３（１９６７））中 确 立 了 学

术自由乃宪法第一修正案之特别关切的原则，这虽 然 承 认 了 学 术 自 由 的 合 法 性，但 对 这 一 概 念 的 界 定 范 围 仍 然 是

模棱两可的。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ｖｓ．ｆａｃｕｌｔ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　ｄｕｂｉｏｕｓ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２００２，２９（１）：３５－３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ｖ．ＥＥＯＣ，１１０Ｓ．Ｃｔ．５７７，５８５（１９９０）．



期，为的是强调提升主句的事实———法院还是谨慎地介入终身教职的终审裁决。其实，这也承认了法院

在没有明确的歧视情况下，对大学的学术审查不做实质性介入。一方面，法院认为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自

治机构享有最大程度的自治权，有特权决定自己的学术事务。另一方面，法院担心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法

官无法胜任裁断学术决议的能力①极其尊重高校传播知识文化、促进科学与技术进步的重要社会功能，

所以法院在审查高校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了谦抑和克制的态度。

例７：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ｊｅａｌｏｕｓｙ　ａｒｅ　ｂａ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ｎｙｉｎｇ　ｔｅｎｕｒｅ，ａｎ　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　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ｔｅｎｕ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Ｔｉｔｌｅ　ＶＩＩ．
在这个例子中，法官采取同样的让步策略，通过让步小句给读者呈现一个事实：同行忌妒常常会引起

错误的职称认定，比如很多学者对批评就很敏感，尤其是被年轻学者批评，他们会怀疑这些年轻学者想要

取代他们的学术地位。那么，将同事关系作为教师晋升考核的指标之一是很不合适的。由此可见，读者

对本案的正常预期推理是，德保罗大学将同事关系视作拒绝终身教职的理由是不适切的。但是，主句话

锋一转，让读者的预期落空，说这并不违反《民权法案》第七章反雇佣歧视的内容，这实际上暗示了法院默

许了德保罗大学将同事关系视作终身教职的考核指标，巧妙回答了第二个争议点。

３．程度副词

态度的一个特征是具有程度性或等级性，评价理论中的三大系统之一级差系统则是用来表述态度强

弱等级的系统。级差系统又包括语势（ｆｏｒｃｅ）和聚焦（ｆｏｃｕｓ）两个子系统。其中，语势应用于可调节的态

度，显示态度是强势还是弱势；而聚焦则适用于不能分级的态度范畴，显示这类态度的明显或模糊。②

本文选取了本案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程度副词来具体说明级差资源的运作过程。

例８：Ｉｔ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ｒ．Ｇｏｓｗａｍｉ’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例９：．．．．．，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Ｄｒ．Ｇｏｓｗａｍｉ　ｐｒｏ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ｘ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ｉｓ　ｍｅｒｅｌ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例１０：ｔｈａ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ｇｈ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例１１：Ｔｈｅｒ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ａｒｅ　ｎ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ｒｅ．．．．．
上面几例中，ｓｉｍｐｌｙ，ｍｅｒｅｌｙ和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均属于级差资源中的聚焦子系统，ｈｉｇｈｌｙ修饰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属于级差资源中的增强语势子系统。例８、例９中法官认为原告专家证人的学术评价仅仅是主观见解，

通过ｓｉｍｐｌｙ和ｍｅｒｅｌｙ的聚焦策略，可以看出法院的态度变得非常明显。例１０中法院阐明大学的学术评

价从根本上来说没有统一 的 衡 量 标 准，这 个 本 质 决 定 了 学 术 评 价 必 然 带 有 很 强（ｈｉｇｈｌｙ）的 主 观 性。例

１１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修饰ｎｏｎｅ，更突出了本 案 的 学 术 评 价 亦 无 客 观 标 准，摆 明 了 法 院 无 法 实 质 性 介 入 本 案 的 态

度，正面回答了第６个争议点。

例１２：ＤｅＰａｕｌ＇ｓ　ｔｅｎｕ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ｍｏｓ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ｂ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ａｙｓ，．．．．．
在庭审备忘录中，上诉审查委员会认定学校的做法违反了该校教师手册上的正规程序。美国大学教

授协会（ＡＡＵＰ）也曾两次警告校长，学校的做法背离了ＡＡＵＰ１９７６年颁布的《高校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

规定建议》的指导方针。因此，当大学提起简易裁决的动议时，法院以不符合正当程序为由予以否决。这

其实从侧面回答了第三个争议点，德保罗大学的终身教职评审程序上确有瑕疵，但是程序上的漏洞并不

能证明学校在评审过程中存有歧视。也就是说，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程序性审查，但是只要原告无法

证明学校的决定是出于歧视理由，法院仍拒绝对学校的学术事务进行实质性审查。为了不让读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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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集中在学校的程序问题上，法院用增强语势的最高级ｍｏｓｔ来修饰聚焦清晰语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肯定了德保罗

大学的终身教职评审过程不存在歧视，经得起多方面的审查：陪审团的观察、证人的考量、听审过程中的

交叉询问和对该校终身教职评定委员会教授的行为作风的检查。

（二）语篇谋略———互文性的视角

在语篇层面，互文现象在本案判决书中十分普遍。互文性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克丽丝蒂娃在巴

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提出的文本理论。简言之，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对其

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旨在强调没有一个文本是初始和独创的，任何文本都是在其他文本基础上形成的，

依赖于先前存在的文本及释义规约。

传统上，法律条文与判例是美国法官推理的依据和基石。因此，本案判决书的互文来源按照法律效

力可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条款和具有参考价值的判例推理。①

１．法条的互文

教师是否可以充分证明学校的决定是在歧视标准上做出的是本案司法介入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案的

参照法条离不开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第七章中有关种族与性别歧视的条款，同时还参照了１９７２年国会颁

布的《就业平等机会法案》，该法案撤销了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第十二条中反雇佣歧视实践不适用

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条款，即将对于种族与性别歧视的禁止拓展到了之前不受约束的高校雇佣关系中。这

项豁免条款的取消使得终身教职的最终裁定和其他普通雇佣决定一样同样需要接受正当程序的审查。

即便该法案的出台为教师维权提供了法律平台，司法部门能否发挥能动性———如何审查仍然取决于权利

的行使者———法官的政策偏好和秉承的价值观。本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和专家证言都不能证明学校是出

于歧视理由而拒绝授予终身教职，也就是说学校的既定评审程序并没有违反联邦的法律条款。

为了进一步认定专家证言不具有可采信，本案引证了１９９８年新修订的《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７０２
条专家证人规则，该规则明确了专家证言可采性要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双重标准。相关性要求提

供的专家证言与案件事实有充分的关联性，以便有助于法院和陪审团解决争议的事实。可靠性要求证人

在知识、技术、经验、训练或教育上具备专家的资格。同时，要求提供的专家证言是基于充足的事实和数

据以及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并且专家把这些方法和原则正确地应用到案件的事实中。在本案中，原告没

能证明她所提供的专家证言的相关性，准确地说，证言没能帮助法官判定大学终身教职委员会在认定其

因为学术能力不足而不能被授予终身教职的这一断言是一种托辞。至于可靠性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大

学指控原告的所谓专家证人实属于“局外人”———这些外行专家都是非哲学科班出身，且他们所在的大学

没有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更何况他们不熟悉德保罗大学终身教职评定的标准；第二，对职称评定的歧视

很难做统计学上的预测，原告无法仅仅从成功申请人和被拒者的数据比较中推断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存

在，这种统计方法不具有可靠性。

２．判例的互文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判案一般有遵循先例的原则。判例中的推理部分或判决观点虽无法律

约束力，但同样具有说服力和参考价值，可以佐证本案法官的观点。本案判决书引用的判例达７０个之

多，其中不乏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力法官的判决理由，这种互文来源显然是为了增强本案判决书

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而且更有效地针对本案的争议点进行说理。

本案结论部分援引了美国著名大法官汉德在波萨斯塔诉美国案件②中简明扼要的判决意见：“价值

观是无法衡量的”。本案认为学术的本质必然会涉及到主观的评价，尤其在人文学科领域去谈所谓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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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标准是毫无意义的。这其实正面回答了第６个争议点，即专家证人对原告学术水平的评价实属部分专

家的主观意见。

为了回答第３个争议点，上文例６的内容实际上原封不动地摘引自美国著名法官兼学者波斯纳在布

莱斯戴尔诉西北大学案①中的判决理由。法院认为该案与本案非常相似，极具借鉴意义。波斯纳直言不

讳地认为学术具有专业性和排他性，法院或者陪审团的专家都无法从他们掌握的法律专业文献中评估其

他领域学者的学术水平，只有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才能够做出关于学术问题的最佳评审。法院在此更坚定

地表明了立场：法院不太愿意介入关于学术标准实质内容的纠纷中，法院只会审查将这些学术标准予以

应用的正当程序纠纷中，这体现了美国法院在审判涉及高等教育机构案件时的一贯态度———学术尊重。

威廉姆·卡普林在《美国高等教育法》中对这个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学术尊重也称司法尊重，它是指司

法机构在审查高校的学术决定或政策时采取的一种谦让与克制方式，表明司法界对大学学术自治和专业

人员学术判断的尊重。② 鉴于司法尊重也涉及到法院在判决案件的过程中基于各种原因对立法机关与

行政机关的谦让，此概念的适用范围较广。因此，在教育领域，经常用“学术尊重”专门指司法克制态度在

法院应对高校学术纠纷案件时的一种具体表现。③

五、结论

从以上案件的话语分析中，似乎可以感受到美国根深蒂固的高等教育自治理念，洞见到司法从业人

员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保守态度，捕捉到风靡美国司法界的形式主义④之风，但是从另一侧面而言，当

教师作为个体的学术自由权利受到高等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害时，教师的合法权利是否会成为法院这一态

度的牺牲品？⑤ 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在学术干预问题上法律是无能的，但我们至少能够理解这样的评

论：“学术自由，根据它所应用的机构、适合的救济……．其法律保护是有限的”⑥。可见，司法审查与学术

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关系是司法领域面临的一个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司法审查应否介入学术纠纷，如果

介入的话，真正的限度在哪里？⑦ 关于司法介入的限度在美国高校不断遭遇来自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学

生和教师群体的质疑。⑧

本案原告的诉由是学校在终身教职评审中的歧视行为，职称评审的歧视案件本身具有双重性质，表面

上看属于学术判断，实际上夹杂着行政判断，这难免会混淆司法介入的标准和界限。本案的前三个争议点

都属于非学术判断，争议点１和３是关于终身教职评审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争议点２是关于同事关系

是否可以作为评审标准。后三个争议点才是关于专业的学术判断。司法的“学术尊重”承认高校学术判断

的主观性和排他性，但是并不应该排除对高校的行政行为进行程序性审查。本案中德保罗大学显然是以学

术判断为名对教师实施带有歧视的行政行为，法院在处理案件的六个争议点时借着司法之“学术尊重”的幌

子，将学校的学术判断和行政行为混为一谈，以原告提供的“被歧视”证据不足拒绝对评审中的歧视问题

进行合法性审查。可见，司法之学术尊重的真正局限性在于无法将歧视问题从复杂的学术判断中剥离出

来，从而为大学行政行为的滥用打开了方便之门，增加了教师学术职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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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如何让司法部门从绝对捍卫高校学术自治的立场转变为对程序正义的诉求，如何将大学

自治、教师个体的学术自由和司法尊重协调统一起来绝非易事。大学的学术自治同其他宪法权利一样，

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只能是一种有限的“自治”与“自由”①。那么，司法尊重原则在实施过程

中，在确定司法介入大学自治范围时，既要捍卫学术自由的基本要求，恰当地保留大学自治的空间，同时

又需要考虑对大学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加以明确界分，对大学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

防止大学行政权力的过度滥用，确保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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